
《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和碳汇核算指南》

标准解读

《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和碳汇核算指南》已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发布，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

目的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在建设生态文明及“双碳”目标背景下，自然

资源碳汇尤其是蓝碳交易工作被上升到越来越高的战略高

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2021 年 9 月、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的通知》及任务分工方案，要求自然资源部门牵头

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研究制定碳汇项目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

关规则。

2021 年 2 月，自然资源部下发《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指南》，提出“推进森林、草原、湿

地等碳汇项目开发及交易”。2021 年 7 月，自然资源部批复



我市开展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支

持我市“积极推动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交易，探索建立体现

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23 年 4 月，自然资源部、

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巩固提升实施方案》，部署安排“构建生态系统碳汇调查监

测评估体系、完善拓展生态系统碳汇计量体系”。

2022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推进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的意见》，提出“开

展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碳储量调查监测，加强海洋碳汇基

础理论和增汇技术研究，拓展蓝色碳汇空间。全面推进碳汇

市场化交易。”7 月，《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

施意见》，要求自然资源部门牵头落实“健全碳汇补偿和交

易机制”。10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建

立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深入推进陆地和海洋碳汇等产权

指标交易。

按照市政府批示意见，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福田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为试点，探索开展了“红树林湿地保护碳

汇”开发及交易工作。在技术标准建设方面，深圳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发的《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通过

了来自自然资源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业内权威组成



的专家组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属国内首创，有效填补国内

空白”。《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和碳汇核算指南》地方标准充

分衔接试点经验及《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保障蓝

碳交易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目的意义

该标准的制定构建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红树林

核算标准体系，有助于摸清城市红树林碳汇本底，完善红树

林碳汇科学评估，支撑红树林碳汇交易，促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

深圳正在积极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和“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的落地和建成，完善该标准，对接国际标准，提升

深圳海洋发展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海洋公共服务能力，

创新管理机制，构建海洋城市管理新格局。现阶段，蓝碳资

源摸底核查尚未形成规范化体系，各地尚不明确辖区内可交

易资源种类、分布、数量、变化情况，不具备蓝碳生态产品

数据库。因此，深圳率先制定该标准，是弥补领域空白的率

先垂范之举。

三、主要内容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和碳汇核算的总体原



则、红树林碳储量调查的一般要求、范围、分区、方式和计

算方法以及红树林总碳汇和活动碳汇的核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区域内

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和碳汇量核算工作。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情况。本文件主要引用

了 GB/T 12763.8《海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调查》、HY/T 081《红树林生态监测技术规程》中的相

关内容。

（三）术语和定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文件，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

文献、工具书，给出了红树林、碳库、地上生物量、地下生

物量、凋落物、枯死木等术语和定义。

（四）总体原则

给出了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和碳汇核算过程中，应遵守完

整性、一致性、准确性、保守性、针对性原则。

（五）红树林碳储量调查

本章规定了红树林碳储量调查的一般要求、范围、分区、

方式和计算方法。

1、一般要求。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应满足调查目的及准

确度的要求；应覆盖所有调查分区，并反映各分区的生态特



征；优先选择干扰少的位置布设等要求。

2、调查范围。红树林碳储量调查应根据调查目的和调

查对象确定调查范围，并给出了红树林分布范围的确定方式。

3、调查分区。红树林群落特征或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时，

需按照异质性情况将调查区划分为若干调查分区，本节给出

了调查分区的原则及分区数量设置要求。

4、调查内容、要素和方法。本节通过表格概括描述了

红树林碳储量调查的内容，包括红树林植被、植物生物质碳

密度、沉积物碳密度、凋落物碳密度，还有各自的调查要素

和方法。

5、调查方式。详细给出了红树植被调查、植物生物质

碳密度、沉积物碳密度、凋落物碳密度的调查方式及计算过

程。

（六）红树林碳计量

本章规定了红树林总碳汇和红树林活动碳汇核算方法。

1、红树林总碳储量核算

给出了红树林总碳汇量的核算期、核算边界以及核算方

法。红树林总碳汇核算可根据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依次选择库

差法、损益法进行计算，文中分别给出了两种方法的计算公

式及参数说明。

2、红树林活动碳汇核算



规定了红树林活动碳汇的核算边界、碳层划分、核算方

法以及额外性论证相关内容。

（七）附录 A

给出了红树林碳储量调查与分析记录表，包括红树植被

每木调查表、红树植物碳储量分析记录表、红树林沉积物碳

储量分析记录表、红树林凋落物碳储量调查与分析记录表。

（八）附录 B

给出了植物生物质碳储量生物量的计算方法，包括生物

量方程法、生物量转换因子法、平均生长量法。

（九）附录 C

给出了项目监测所需要的样地数量抽样设计方法。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

单位有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

评估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绿创人居环境促进中心、广东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排放权交易

所、深圳海洋资源交易有限公司。


